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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23次研商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7年 12月 3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4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105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本署綜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 

記錄：魏巧蓁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

伍、結論： 

一、議題一：成長管理計畫 

（一）請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、全國國土計畫

成長管理策略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手

冊內容，再予釐清城鄉發展總量及型態，包含既有

發展地區及未來發展地區（產業、住商及其他等類

型），並請具體說明 5 年內及 20 年之城鄉發展區位

及其發展優先順序，以利後續核算城鄉發展總量。 

（二）有關全國國土計畫規定，應積極維護供糧食生產之

農地面積計算方式，原則以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至

第 3 類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、養殖用地、及農業

發展地區第 5 類為主，惟倘經縣府評估須納入國土

保育地區第 1 類及第 2 類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及

養殖用地，請再予敘明理由，另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國土計畫規劃手冊之委託團隊研擬宜維護農地面積

之估算方式 QA，並納入規劃手冊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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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議題二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

（一）請縣府再予補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現況分析、課

題及對策、指認優先規劃地區，並得因地制宜研擬

評估優先規劃地區指標。 

（二）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，非屬原住民族之農村聚落，

無法逕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，倘經縣府評

估該聚落具未來發展需求，建議納入 20年城鄉發展

需求，以利後續配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。 

（三）本次所提之｢新興聚落｣、｢屏 30 鄉道聚落｣、｢內埔

龍泉段聚落｣等農村聚落內建築物是否合法，請縣府

再予釐清。 

三、議題三：產業總量及未登記工廠規劃 

（一）產業用地需求推估方式本署尚無意見，惟仍請縣府

再補充環境容受力以及環境資源條件，如：水、電

供應無虞、廢棄物處理等，以利檢視該需求是否妥

適。 

（二）產業用地供給部分，請再依既有產業用地使用率，

優先利用尚未開發利用區育後，再研擬未來產業發

展區位，若未來產業發展區位具高潛力性質，請再

據以說明縣府產業主管單位確認之群聚產業類別及

其區位及範圍。 

（三）未登記工廠輔導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，涉及產業群

聚規模及在地產業鏈結，請縣府再予補充萬丹及長

治二地區之相關基本現況、空間區位等相關資料，

包含既有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、群聚面積規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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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符合未來發展地區之區位條件等，再據以評估

輔導所需用地。  

四、議題四：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

（一）後續請納入中央部(會)已核定之相關計畫內容，該

內容應涵蓋產業、運輸、住宅、重要公共設施部門

之發展對策及發展區位。 

（二）納入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應以已核定計畫為主，

本次所提高鐵南延屏東、臺鐵東港線、恆春線、屏

東第二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計畫、恆春機場升格

國際機場計畫等，是否業經有關機關核定，請縣府

再予釐清；另請縣府後續參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

土計畫規劃手冊繪製部門空間發展示意圖。 

五、議題五：原住民族土地規劃策略 

（一）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僅指認鄉村地區整體規劃

之優先規劃地區，並無指導鄉村區擴大及預留發展

腹地，其欲擴大鄉村區部分，依據城鄉發展需求，

核實推算需求總量與區位，納入 5年內及 20年未來

城鄉發展需求。 

（二）原住民同一部落劃設二種國土功能分區，請屏東縣

政府補充說明劃設必要性及合理性，亦請國土功能

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委託團隊協助。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17時 30分。 






